
证券代码：603118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18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 2017年 3月 24 日，可比同行业 4家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为 35.45 倍，而公

司市盈率为 41.57倍，略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水平。 

2、公司于 2016年 6月 17日完成非公开发行，共向 8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4624.1万股，该部分股票锁定期 12个月，将于 2017年 6月 17日起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3、公司董事胡祖敏、贺依朦、王志波在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中关于董监高各年度减持比例限制的前提下，拟于未来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

分别减持不超过其名下总股份数的 25%。 

4、公司于 2015年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 2015年 11月 27日为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期解锁，将在满足相应条件

的情况下预计于 2017 年 11月解锁。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3月 27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2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3月 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目前，

公司已按要求对问询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 2016年年报披露，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43亿元，同比增长0.16%；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43亿元，同比增长35.83%，本次拟实施的股本转增方案

与实际经营规模和业绩之间存在较明显的不匹配情况。请公司董事会补充说明：（1）

在经营规模和业绩仅有一定幅度提升的情况下，超比例转增股本的考虑及其合理

性；（2）公司是否存在相应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施，并充分提示相

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公司回复： 

1、在经营规模和业绩仅有一定幅度提升的情况下，超比例转增股本的考虑及

其合理性； 

自 2011年股改时进行过转增股份以来，公司从未进行过转增或转送股本进行股

份拆分，同期公司业务保持增长趋势，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从

2010 年度的 25.46 亿元和 1.30 亿元增长至 2016 年度的 65.43 亿元和 3.43 亿元，

增长率分别为 157.04%和 163.94%。  

在公司业绩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资本公积金比较充裕，截至报告期末（2016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数额达 30.92 亿元，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业务规

划，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3.56亿，股本数额较小、股价相对较高、流

通性不够充分，适时进行一定的转增股本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公司股票

流动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本次高送转预案具备合理性、可行性。 

2、公司是否存在相应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施，并充分提示相

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1）公司关于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施 

基于公司现有坚实的业务基础和市场认可度，依托资本市场的良好平台，公司

将继续落实“ODM+通信网络产品与方案提供商”的商业模式和战略路线，并积极发

展创新业务第三极目标，并通过如下计划和措施提高公司的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 

A、继续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净利润持续稳健增长 

近年来，公司加强研发，促进产品创新升级，老产品更换速度加快，平均单价

上升幅度较快。海外市场重点培育了北美、欧洲等高端产品市场，海外销售上升快

速，2016 年公司通过海外市场取得的销售收入已占到全年营业总收入的近 50%，2017

年，公司会继续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净利润持续稳健增长。 



B、加快开发和销售互联网类医疗健康设备，积极促进拓宽业务范围 

加快开发和销售互联网类医疗健康设备，加快相关产品线上线下的推广使用。

以 IPC产品的开发，促进 AI技术的积累，公司经过三年多的开发，不仅为客户提供

了优质的产品，同时，促进了公司在相关领域的技术积累。5G时代，通信网络无处

不在，公司需要抓住新的市场机遇，形成公司发展的第三极。 

（2）关于上述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施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虽然公司董事会对发展战略和方向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且对于传统业务公司具

有多年稳定经营和发展的能力，在新的领域公司公司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但面对变

化市场前景，公司上述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施仍然存在如下不确定

和风险： 

A、传统的通信网络产品与方案提供商业务，技术和市场门槛高，投入大，收获

期相对较长，影响短期的经营状况； 

B、互联网类医疗设备行业准入门槛高，作为新品牌，缺乏市场认同度。同时，

传统的医疗设备厂商也在积极转型，一定程度上会对公司形成竞争压力。“康复快线”

平台，具有很好的理念，且方便实用。但是，由于传统医疗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医

院、患者的接受度有较大的差异，对未来业务的开展带来不确定性； 

C、大数据、AI 市场前景广阔，吸引了众多资金和企业的加入。公司作为后来

者，在核心技术、相关算法等方面的投入可能不及大型互联网企业等激进和有力，

一定程度上甚至会面临来自这些企业的挤压，存在一定的风险。 

 

问题二、根据公告，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46,241,060股将于2017年6月17

日上市交易。公司2015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已于2016年11月28日届

满，同时解锁条件达成，已有36,388,00股限制性股票可上市交易。此外，公司董

事胡祖敏、贺依朦、王志波拟在未来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分别减持不超过136,125

股、46,750股、100,000股。请核实公司提出高送转预案是否与相关股东的后续减

持安排有关。此外，请补充说明除已披露理由外，公司是否存在通过高送转方案的

其他考虑。 

公司回复： 



    1、请核实公司提出高送转预案是否与相关股东的后续减持及股权激励解禁安

排有关 

（1）公司于 2015 年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 2015年 11月 27 日为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向 535名激励对象授予 937.8万股限制性股票，前

述股票将在业绩条件和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标的情况下分三期解锁。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已完成，符合解锁条件的 363.88万股于 2016年 12 月 20日

流通上市；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期、第三期解锁，将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

况下预计分别于 2017 年 11月、2018年 11月解锁。 

公司于 2016年 11月 17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50万股的授予，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在业绩条件和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标的情况下分两期解锁，

预计分别于 2017年 11 月、2018年 11月解锁。 

（2）公司于 2016 年 6月 17日完成非公开发行，共向 8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 4624.1万股，该部分股票锁定期 12个月，于 2017年 6月 17日起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3）公司董事胡祖敏、贺依朦、王志波在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中关于董监高各年度减持比例限制的前提下，拟于未来六个月内通过二级

市场分别减持不超过其名下总股份数的 25%。 

公司提出高送转方案，是在充分考虑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的情

况下提出的，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股权激励解禁及相关董事减持安

排没有关联。 

2、请补充说明除已披露理由外，公司是否存在通过高送转方案的其他考虑 

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外，公司不存在通过高送转方案的其他考虑。  

问题三、请结合公司目前股价、市盈率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充分提示公司

股价的交易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主营业务为宽带通信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

分类，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从中摘选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 4家。截至 2017 年 3月 24日的股价与市盈率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元） 市盈率 PE(TTM) 

1 002429.SZ 

 

兆驰股份 

 

10.34 45.57 

 

2 002396.SZ 

 

星网锐捷 

 

19.00 

 

31.78 

 

3 600498.SH 烽火通信 

 

26.21 

 

36.83 

 

4 300017.SZ 网宿科技 43.01 27.60 

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24.64 35.45 

本公司情况 40.08 41.57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截至 2017年 3月 24 日，可比同行业 4家上市公司的平

均股价为 24.64元，平均市盈率为 35.45倍；而公司的股价为 40.08元，股价位列

可比上市公司高位；市盈率为 41.57倍，略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水平。公

司提醒投资者，公司股价可能会因行业发展、经营状况、市盈率等因素而发生波动，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四、请补充披露本次高比例转增议案形成和决策的具体过程，核实在披露

前是否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并按规定提交内幕知情人信息。 

公司回复： 

  1、请补充披露本次高比例转增议案形成和决策的具体过程 

   （1）2017年 3月 13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就公司拟进行现金分

红及高送转的事项进行了研究，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充分考虑了现金流状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次现金分红

及高送转方案。 

   （2）2017 年 3 月 14 日，公司向全体董事发送了董事会会议通知及议案清单，

并于 2017 年 3月 24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现金分红高送转方案。全体董事

一致认为：公司资本公积金充足，具备转增条件；同时，有利于优化股本结构，改

善股票流动性。 



2、核实在披露前是否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 

在本次现金分红及高送转方案从制定到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并披露的期间

内，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

禁内幕信息交易的告知义务。除因分配预案制定、内部信息传递和审议决策需要等，

公司已登记报备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晓本次现金分红及高送转预案外，未与其他机

构或人士就上述高送转事项进行相关的沟通或交流。 

公司已就本次高送转的相关内幕知情人进行登记，并将按有关规定报送上海证

券交易所。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认真回复了上述问询。经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7年 3月 28日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27日 


